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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不到東西，用哭的表示；明明講了很多次，還是按照不聽指令（不要搶玩

具、上課要專心、要自己收東西…）。「一定要父母生氣才會遵守規範」，在臨床

上常聽父母這樣子描述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孩子不受教？還是父母缺乏方式與耐

心？是許多父母的疑問。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因為孩子生活在整個大環境中，有先天的氣質、家

庭氣氛、社會規範與環境刺激（電視節目、書籍、玩具等），每一個因素環環相

扣，是雙相、彼此相互影響的。與其尋找「問題」的根源，我更建議家長，在發

現問題時，詢問解決的方法，針對問題改善或調整心態、換個角度思考，會比一

直繞圈圈找孩子困擾成人行為的原因更好。 

孩子哭鬧或者不聽指令時，往往是情緒失控的開始，「冷靜」到底是要孩子冷

靜，還是自己先冷靜？從瞭解自己、尋求配偶與家人得協助，掌握幾項原則，解

決令人失控的情緒與逐漸惡化的親子關係。 

 

1. 知己知彼：先瞭解自己的情緒狀態，開心/高興、生氣、難過、困窘、害怕等。

試著使用填空的方式，如：我生氣（孩子怎麼講不聽）、我擔心（孩子的學習

跟不上其他人）…。情緒後面括號、填空的內容，往往是父母情緒的來源，

可能是想到未來、在意他人評價、孩子的成就與規矩秩序等等，只要瞭解情

緒根源，就能針對這些「想到…」的內容進行問題解決，像是「教導學習的

方法、重複說明規矩」等。 

 

2. 確認自己要孩子做的是什麼：不論大人或小孩喜歡或擅長面對指責，且在學

齡前階段更明顯，面對指責或要求時，會採取哭鬧（特別是 2-3 歲剛學習表

達，卻又無法完全使用口語表達意圖的孩子）的行為，有時父母下了指令，

會因為情境（有其他家人、在餐廳、在火車上…）為了安撫小孩，「隨意答應」

或者又再「下了不同的指令」，這就有風險了！ 

 

例如：在餐廳，孩子還沒吃完飯就要喝飲料，媽媽：「不可以，吃完飯才可以

喝」。孩子：「（哭鬧）我現在要！」因為在餐廳，所以媽媽：「好好！不哭！」

孩子：「我還要吃糖果！」 

 

孩子已經聽到媽媽說「好」。「答應了就要做到」能夠建立父母給予孩子的信

任感，但「這樣到底是吃完飯才可以喝飲料」還是「哭泣就可以喝飲料」。需

要注意要「很清楚自己要孩子做的是什麼」，避免因為孩子情緒起伏，或者有



其他要求，而轉移了父母的關注與指令內容。 

 

3. 再跟孩子說明、下指令：確認自己要孩子做什麼（當然要符合情境與原本規

範的要求），再跟孩子下指令，孩子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在轉換情境，例如

去餐廳吃飯、外出買東西，雖然都已經跟孩子交代過了，但是環境中的訊息

太多，孩子對環境充滿好奇，尤其是學齡前的孩子，需要重複與再次提醒孩

子，在情境中需要有的規範，別想著「已經說過了，他應該要知道」，要記住

孩子多是喜歡與好奇新奇的事物，所以外出看到、聽到的東西，都會吸引孩

子的眼光而忘記應該要做的事情。 

 

4. 直接、簡短的指令：下指令時需要直接、簡短，將希望孩子做到的行為說出

來。在公共場合，其實家長希望孩子「不要吵到別人、不要亂跑」，可以直接

將「想要孩子做的行為」說出來，像是「慢慢走、牽著媽媽的手、用眼睛看

手不摸」，會讓孩子更清楚父母對孩子的期待與指令目的。 

 

5. 父母雙方的步調與要求一致：如果外出爸爸說：「隨便看！」媽媽說：「慢慢

走、牽著媽媽的手、用眼睛看手不摸」，小孩到底要聽誰的，所以父母需要先

商量、有一致的要求，才不會像雙頭馬車、孩子也不會無所適從。 

 

簡單的幾個原則，從父母自己開始轉變、瞭解「為什麼」有負向情緒（生氣、

憤怒、害怕等），確認自己對孩子的期待與要求，重複、簡單地給予孩子提示，

夫妻雙方同心，讓家庭生活、親子關係更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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